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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Paul� Xiaoming� Lee、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庞启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刘连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52,861,641.98 656,263,395.06 -1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8,230,902.44 212,300,533.56 -3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05,336,315.65 179,524,005.55 -41.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367,094.55 -75,828,322.33 145.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16 0.2635 -34.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75 0.2635 -32.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3% 5.39% -2.3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637,654,923.75 12,193,188,361.42 2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55,319,791.60 4,551,052,876.43 4.4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6,259,779.75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9,349,926.6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82,616.37

减：所得税影响额 6,439,063.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93,439.71

合计 32,894,586.7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24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Paul�Xiaoming�Lee 境外自然人 16.20% 130,503,009 102,745,439 质押 35,146,504

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3% 121,036,635 0 质押 41,548,000

Sherry�Lee 境外自然人 9.12% 73,470,459 46,275,559

李晓华 境内自然人 8.70% 70,069,889 69,833,759

昆明华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30,169,571 9,480,53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3% 25,982,579 0

Jerry�Yang�Li 境外自然人 2.20% 17,707,237 17,707,237

张勇 境内自然人 2.03% 16,332,107 0

珠海恒捷企业管理事务所（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3% 15,526,817 15,526,817

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8% 12,744,900 0 质押 9,75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 121,036,635 人民币普通股 121,036,635

Paul�Xiaoming�Lee 27,757,570 人民币普通股 27,757,570

Sherry�Lee 27,194,900 人民币普通股 27,194,9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5,982,579 人民币普通股 25,982,579

昆明华辰投资有限公司 20,689,032 人民币普通股 20,689,032

张勇 16,332,107 人民币普通股 16,332,107

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 12,744,9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44,9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954,973 人民币普通股 10,954,973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9,276,022 人民币普通股 9,276,022

黄蜀华 6,901,463 人民币普通股 6,901,4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合益投资、珠海恒捷、合力投资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控制的企业，公

司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包括Paul�Xiaoming�Lee、 李晓华、Sherry�Lee、

Jerry�Yang�Li、Yan�Ma、Yanyang�Hui。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

末较上年

度末增减

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度末变动幅度较大的原因

货币资金

2,320,284,

376.54

1,011,554,

636.06

129.38% 主要系公司发行可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所致。

应收票据

278,605,

002.72

185,281,

908.27

50.37%

主要系报告期内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苏州捷力”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预付款项

178,136,

564.61

105,308,

597.08

69.16% 主要系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业务材料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3,270,591.84

831,637,

318.80

-96.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对苏州捷力的收购所致。

存货

1,008,761,

534.45

759,230,

046.85

32.87% 主要系报告期内苏州捷力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商誉

498,617,

828.67

44,154,

633.34

1029.25

%

主要系报告期内苏州捷力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4,464,

364.46

94,713,

958.19

31.41% 主要系报告期内苏州捷力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96,024,

143.36

225,702,

589.31

119.77%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710,725,

011.24

522,674,

089.50

35.9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购苏州捷力， 加强票据结算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28,080,482.52

20,194,

051.89

39.05% 主要系报告期内苏州捷力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应交税费 30,358,330.02

77,254,

716.63

-60.70%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采购设备的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479,686,

747.32

98,657,

984.36

386.21% 主要系报告期内苏州捷力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递延收益

710,953,

712.24

435,042,

080.77

63.42%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较上年同

期增减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原因

销售费用 18,020,062.49

11,609,

053.41

55.22%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加大市场开发，苏州捷力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研发费用 30,080,463.85

22,489,

323.35

33.75% 主要系报告期内研发投入持续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40,347,601.69 9,404,544.56 329.02%

主要系报告期内资金需求增加，债务融资增加，相应财

务费用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38,230,

902.44

212,300,

533.56

-34.89%

主要系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国内下游客户的影

响,国内销量受到影响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0.1716 0.2635 -34.88%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报告期内净利润减少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 0.1775 0.2635 -32.64%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报告期内净利润减少所致。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较上年同

期增减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84,604,

041.29

57,258,

352.15

222.41%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贴金额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59,875,175.47

38,024,

271.90

57.47%

主要系锂电池隔离膜业务规模扩大，报告期内经营付款

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4,367,094.55

-75,828,

322.33

145.32%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贴金额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1,098,067.46

83,903,

042.05

-98.69%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950,534,

571.10

349,838,

131.94

171.71%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支付苏州捷力收购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49,436,

503.64

-265,935,

089.89

-257.

02%

主要系报告期内锂电池隔离膜业务项目投资金额增长

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3,216,798,

279.44

687,404,

223.61

367.96%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可转债发行及借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997,599,

446.67

239,116,

347.66

317.20% 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债务融资金额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19,198,

832.77

448,287,

875.95

395.04%

主要系报告期内锂电池隔离膜业务项目规模较大，相应

资金需求较大，筹资额增长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304,082,

757.99

106,524,

463.73

1124.21

%

主要系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9年5月14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经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年7月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经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2019

年7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192017�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

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公司于2019年9月1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

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受理序号：192017号），中国

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

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作出书

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公司后于

2019年10月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报告》。 公司于2019年11月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并向中国证监

会提交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关于请做好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 2019年11月22日中国证监会第十八

届发审委2019年第184次会议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的申

请进行了审核，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公司于2019年12月收到中

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9】2701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16亿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期限6年。 2020年2月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债券上市的议案》《关于公司开设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

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可转债已于2020年2月11日发行， 公司可转债简称为

“恩捷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095.SZ”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160,000万元，共发行1,

60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转股价格为64.61元/张，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2月10

日，T-1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2020年2月28

日，公司可转债上市流通。

（二）收购苏州捷力100%股权

2019年8月4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

〈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苏州胜利

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利精密” ）签订《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

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双方就公司受让胜利精密持有的

苏州捷力100%股权达成初步意向。 2019年9月2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胜利精密正式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就受让胜利精密持有的苏州捷力

100%股权需向胜利精密支付的交易对价总额为不超过20.20亿元人民币， 包括以现金9.50

亿元人民币为对价受让胜利精密持有的苏州捷力100%的股权及支付苏州捷力欠胜利精密

不超过10.70亿元人民币的其他应付款总额，最终公司实际偿还的苏州捷力的其他应付款金

额以交割日实际审计的苏州捷力其他应付款数字为准。 2019年9月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股

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

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对《框架协议》约定的定金条款和第一期股

权转让款的支付金额及条件进行修改，并对本次交易的相关审计评估事宜进行补充。 2019

年10月22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关于苏

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胜利精密

签订《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将交易

总对价不超过20.20亿元人民币调整至18.008亿元人民币，并取消业绩对赌约定。 上述事项

已经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0年1月，公司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20】24号），本

次交易事项已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本次交易经营者集中审查的确认意见。 2020年

3月5日，苏州捷力已完成相关工商登记变更及备案手续，并取得由苏州市吴江区行政审批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2020年4月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同意公司

与胜利精密于同日签订《资产交割协议》，双方就公司已履行的交易款支付义务进行了确

认，并就交割事项、后续付款事项及豁免条款等进行了约定。

（三）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公司于2020年3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经公司2020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启动向不超过35名的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241,611,231

股股票事宜，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80%，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刊登的《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相关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关

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并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0773）。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

查询索引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年05月15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2019年05月15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2019年05月15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

诺的公告

2019年05月15日 巨潮资讯网

未来三年（2019-2021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9年05月15日 巨潮资讯网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2019年05月15日 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9年05月15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年05月15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关于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2019年05月15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年07月02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公告 2019年07月02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 2019年07月02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2019年07月02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

诺（修订稿）的公告

2019年07月02日 巨潮资讯网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2019年07月02日 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9年07月02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年07月02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关于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2019年07月18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中国证监会受理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的公告 2019年07月30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2019年09月19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2019年10月17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报告 2019年10月17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2019年11月20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关于请做好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

2019年11月20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2019年11月23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2019年12月24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年02月07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年02月07日 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20年02月07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2020年02月07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2020年02月07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2020年02月07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路演公告 2020年02月07日 巨潮资讯网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2020年02月07日 巨潮资讯网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

2020年02月07日 巨潮资讯网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

2020年02月07日 巨潮资讯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发行保荐书 2020年02月07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2020年02月07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2020年02月11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发行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2020年02月12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2020年02月13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0年02月17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2020年02月19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2020年02月27日 巨潮资讯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上市保荐书 2020年02月27日 巨潮资讯网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2020年02月27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年08月05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年08月05日 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9年08月05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

框架协议》的公告

2019年08月05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年09月03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年09月03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2019年09月03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的补充更正公告 2019年09月04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补充更正公告 2019年09月04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年09月10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2019年09月10日 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9年09月10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年09月10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年10月23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

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2019年10月23日 巨潮资讯网

拟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2019年10月23日 巨潮资讯网

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2019年10月23日 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9年10月23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年10月23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的说明公告 2019年11月02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2019年11月08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

书》的公告

2020年01月20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2020年03月06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年04月02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资产交割协议》暨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

限公司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2020年04月02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年04月02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年03月24日 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020年03月24日 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20年03月24日 巨潮资讯网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2020年03月24日 巨潮资讯网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2020年03月24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情况的公告 2020年03月24日 巨潮资讯网

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0年03月24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公告 2020年03月24日 巨潮资讯网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2020年03月24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年03月24日 巨潮资讯网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2020年03月24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2020年04月10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2020年04月24日 巨潮资讯网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证券代码：

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71

债券代码：

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 或“会议” ）于2020年4月24日上午10时在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Paul� Xiaoming� Lee先生主

持，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4月21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书面通知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九人（其中独立董事唐长江、

独立董事卢建凯、独立董事郑海英以通讯的方式出席并表决）。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及《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Paul� Xiaoming� Lee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长，李晓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为三年，从本次董事会决

议后生效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下同）。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2号）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

文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与Tan� Kim� Chwee、殷洪强签订〈关于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之框架协议〉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关于与Tan� Kim� Chwee、殷洪强签订〈关于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之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5号）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件：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简历

1、Paul� Xiaoming� Lee，公司董事长，男，1958年出生，美国国籍，有境外居留权，硕士

研究生学历。 1982年加入中国昆明塑料研究所，从1984年至1989�年任副所长，1992年12月

毕业于美国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1992年至1995年任美国

Inteplast� Corporation技术部经理，1996年4月起至今，历任红塔塑胶副总经理、副董事长、

董事长，德新纸业董事长、总经理，成都红塔董事长等职务。 2006年起加入创新彩印任董事

长。 现任公司董事长。

2010年11月至今任公司股东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益投资” ） 董事

长，2010年12月至今任公司股东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合力投资” ） 董事，

2020年1月至今任上海瑞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瑞暨” ）董事。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Paul� Xiaoming� Lee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30,503,009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16.20%）， 拥有公司股票203,973,468股对应的表决权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33%）。 Paul� Xiaoming� Lee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成员之一，与公司

董事李晓华为兄弟关系，与公司董事Yan� Ma为夫妻关系，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Sherry�

Lee为父女关系。 Paul� Xiaoming� Lee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犯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

2、李晓华，公司副董事长，男，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有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1993年2月毕业于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大学高分子材料 专业，1993年至1996

年，任职于美国World-Pak� Corporation；1996年4月起至今，历红塔塑胶副董事长、副总

经理，德新纸业副董事长，成都红塔副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2006年起加入创新彩印任副

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2010年11月至今任公司股东合益投资董事，2010年12月至今任公司股东合力投资董

事长，2016年12月至今任珠海恒捷企业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恒捷” ）

执行事务合伙人，2020年1月至今任上海瑞暨任董事长。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李晓华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票84,747,627股（占公司 总股本

的10.52%），其中，直接持有公司股票70,069,8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70%）；通过合益投

资、合力投资、珠海恒捷间接持有公司股票14,677,73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82%）。 李晓

华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成员之一，与公司董事Paul� Xiaoming�

Lee为兄弟关系。 李晓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犯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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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

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

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的通知》（财会【2019】9号）（以下简称“新债务重组准则” ），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

体会计准则、后续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按照财政部2017年7月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

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规定执行；自2019年6月17日起按照财

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

（财会【2019】9号） 规定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

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后续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新收入准则

1、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

4、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5、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新收入准则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应当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二）新债务重组准则

新债务重组准则修改了债务重组的定义，明确了债务重组中涉及金融工具的适用《企

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准则，明确了债权人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资

产初始按成本计量，明确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时不再区分资产处置损益与债务重组损益

公司无债务重组，执行新债务重组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新收入

准则、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新债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的合理

变更，符合财政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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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签订为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属于各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协议

约定的股权收购事项的正式实施尚需根据评估和进一步协商谈判情况确定，因此该股权收

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待相关中介报告出具之后，公司会将正式股权收购事项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2、本次协议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恩捷股份” ）持有上海恩捷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恩捷” ）90.08%股权，上海恩捷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

恩捷经营状况稳定，盈利能力较强。 鉴于上海恩捷部分股东有意愿转让其持有的上海恩捷

股权，公司为了提高经营管理效率，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公司拟对上海恩捷少数股权的转

让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Tan� Kim� Chwee、殷洪强签订〈关于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之框架协议〉的议案》，经协商，对上海恩捷的初步估值（仅为暂估值，并非最终估

值） 拟考虑为人民币95.44亿元， 公司拟考虑以此为基础用自有及自筹资金分别收购Tan�

Kim� Chwee所持有的上海恩捷4.30%股权，交易价款预估为人民币410,401,431元；收购

殷洪强所持有的上海恩捷0.84%股权，交易价款预估为人民币80,155,821元。 上海恩捷的

其他股东Yan� Ma、Alex� Cheng自愿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

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框架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委托资产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待相关中介报告出具之后，

公司会将正式股权收购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该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出让方一

姓名：Tan� Kim� Chwee

护照：K05XXXX3Z

住所：新加坡

与公司关系：Tan� Kim� Chwee与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Tan� Kim� Chwee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4.30%股权。

诚信情况：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shixin.court.gov.cn）、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shixin.court.

gov.cn/index.html）以及其他途径，Tan� Kim� Chwee不存在证券市场失信行为，不存在作

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2、出让方二

姓名：殷洪强

身份证号码：3101019XXXXXX1230

住所：上海市闸北区芷江中路

与公司关系：殷洪强与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 殷洪强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0.84%股权。

诚信情况：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shixin.court.gov.cn）、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shixin.court.

gov.cn/index.html）以及其他途径，殷洪强不存在证券市场失信行为，不存在作为失信被

执行人的情况。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次的交易标的为上海恩捷5.14%的股权，标的公司为上海恩捷，其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54287744M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4、法定代表人：马伟华

5、注册资本：人民币38921.0834万

6、成立日期2010年04月27日

7、营业期限2010年04月27日至不约定期限

8、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芦公路155号

9、经营范围：锂电池隔离膜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技术服

务，锂电池隔离膜的制造、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主营业务：上海恩捷在湿法锂电池隔膜领域处于行业龙头地位，在产能规模、产品

品质、 成本效率、 技术研发等方面都具有全球竞争力。 公司主要客户有松下、 三星、LG�

Chem、宁德时代、比亚迪、国轩、孚能、力神等。

11、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上海恩捷90.08%股权，是上海恩捷控股公司。

12、上海恩捷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有股份比例(%)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5,060.25 90.08

Tan�Kim�Chwee 1,674.25 4.30

Yan�Ma 1,264.14 3.25

Alex�Cheng 595.44 1.53

殷洪强 327.00 0.84

合计 38,921.08 100.00

13、上海恩捷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238,368.42 983,540.97

负债总额 893,457.06 652,133.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 344,362.16 331,261.76

应收票据 14,375.99 14,757.61

应收账款 111,203.33 103,493.73

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27,030.41 195,204.27

营业利润 13,452.08 98,981.9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2,638.42 86,422.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8.88 39,888.26

注：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第一季度

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交易标的为上海恩捷5.14%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次交易不涉及重大债权债务转移。

四、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0年4月24日，公司分别与殷洪强、Tan� Kim� Chwee签署了《关于上海恩捷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之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标的股权的收购安排

（1）殷洪强确认，本协议签署前，殷洪强持有标的公司0.8402%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为327万元）。

（2）对于殷洪强已持有标的公司0.84%的股权部分，由恩捷股份直接向殷洪强收购，收

购价款为8,015.5821万元人民币。 双方将为此签署 《关于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0.84%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0.84%股权转让协议》” ），并由恩捷股份向殷

洪强支付相应股权转让价款，具体以《0.84%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为准；

（3）殷洪强协助恩捷股份就上述股权收购事项办理相应的工商、商务、外管的转让登

记等，以及上市公司需要履行其他相关手续。

（4）Tan� Kim� Chwee确认， 本协议签署前，Tan� Kim� Chwee持有标的公司4.3016%

的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为1674.2548万元）。

（5）对于Tan� Kim� Chwee持有的标的公司4.3016%的股权部分，Tan� Kim� Chwee同

意以人民币410,401,431元的价格转让予恩捷股份，恩捷股份同意受让，各方一致同意，将

直接由Tan� Kim� Chwee与恩捷股份签署《关于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4.30%股权

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4.30%股权转让协议》” ），该等标的股权直接变更登记至

恩捷股份名下， 并由恩捷股份直接向Tan� Kim� Chwee支付相应股权转让价款， 具体以

《4.30%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内容为准；

（6）Tan� Kim� Chwee协助恩捷股份就上述股权收购事项办理相应的工商、商务、外管

的转让登记等，以及上市公司需要履行其他相关手续。

2、转让方就标的股权作出如下承诺及保证：

（1）标的股权未设置任何质押、优先权及其他权利限制及权利负担。

（2）截至本协议签署日殷洪强保证对0.84%标的股权拥有合法、有效和完整的处分权

并已实际缴纳全部出资；截至本协议签署日Tan� Kim� Chwee保证对4.30%标的股权拥有合

法、有效和完整的处分权并已实际缴纳全部出资。

（3）标的股权不存在任何隐名股东或代持情况，标的股权转让方未与标的公司其他股

东或上市公司其他股东达成任何关于一致行动的协议或安排，也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或安

排。

（4） 转让方不存在任何会对其与本协议或标的股权有关的业务经营或财务状况产生

任何重大不利影响的违法、违规行为。

（5）转让方承诺已就标的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或对标的公司的经营成果产生或可能

产生影响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公司的违约、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担保等事项向恩捷

股份进行了充分披露。 殷洪强为签订本协议之目的向恩捷股份提交的各项证明文件及资料

均为真实、准确、完整、有效且无任何误导性陈述、虚假记载、重大遗漏或隐瞒，标的公司无

任何未披露的债务、义务或权利负担。

3、 本协议自恩捷股份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恩捷股份公章或合

同专用章及转让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重组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

和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不存在公司股权转让或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恩捷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盈利能力较强，本次对上海恩捷少数股权

收购是为了提高经营管理效率，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框架协议，具体股权收购事宜及其实施尚需要作进一步沟通、落实，

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因此，本次框架协议的签订暂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签订为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属于各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协议约

定的股权收购事项的正式实施尚需根据评估和进一步协商谈判情况确定，因此该股权收购

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待相关中介报告出具之后，公司会将正式股权收购事项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意见

目前公司与交易对方商议的初步估值是暂估值，具体会参考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 本

次框架协议签订后，公司将委托资产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待相关中介报告出具之后，公

司会将正式股权收购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交易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云南恩捷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的

长远发展。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Tan� Kim� Chwee《关于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之框架协议》；

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殷洪强《关于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之框架协议》；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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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0年4月21日以书面通知方

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以下简称 “本次会

议” 或“会议” ）。 本次会议于2020年4月24日下午13时在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由张涛先

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张涛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张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

期为三年，从本届监事会会议决议后生效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会计

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

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

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2号） 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正文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与Tan� Kim� Chwee、殷洪强签订〈关于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之框架协议〉的议案》

同意与Tan� Kim� Chwee、殷洪强签订《关于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之框架协议》，经协商，对上海恩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恩捷” ）的初步估值

（仅为暂估值，并非最终估值）拟考虑为人民币95.44亿元，拟考虑以此为基础用自有及自筹

资金分别收购Tan� Kim� Chwee所持有的上海恩捷4.30%股权，交易价款预估为人民币41,

040.14万元，收购殷洪强所持有的上海恩捷0.84%股权，交易价款预估为人民币8,959.86万

元。

本次框架协议签订后，公司将委托资产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待相关中介报告出具

之后，公司会将正式股权收购事项提交公司监事会审议。

《关于与Tan� Kim� Chwee、殷洪强签订〈关于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之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5号）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案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张涛，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2000年7月至

2001年1月， 在哈慈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营销总公司财务中心任财务分析员；2001年8月至

2006年8月，在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财务部任会计；2006年9月至2018年12月，任云南德

新纸业有限公司任财务部经理；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张涛先生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张涛先生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 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核查，张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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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收到政府补助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浦东新区“十三五” 期间促进总部经济发展财政扶

持办法〉的通知》（浦府【2017】132号），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恩捷” ）于近日收到上

海市浦东新区世博地区开发管理委员会拨付的浦东新区经济发展财政扶持资金人民币3,

189.88万元。 该项政府补助为现金形式，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有关，但不具备可持续性。

二、政府补助的类型及其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

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上海恩捷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本期计入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的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3,189.88万元， 预计影响公司未来税前总收益3,

189.88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政府补助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


